
附件

雁山区2022年部分衔接资金项目重新确定

资产原值及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

资产产权归属方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83号），要求每年对衔接资金项目形成的资产开展确权登记工作。根据文件的工作要求，经过梳理，现整理出新形成资产的项目共80个（资产原值5359.826214万元），包括因未及时出结算报告需重新按结算价确定资产原值的2022年衔接资金项目资产5个（资产原值606.78万元），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资产75个（资产原值4753.046214万元）。为了做好项目资产确权工作，现将雁山区2022年衔接资金项目重新确定资产原值及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资产产权归属方案具体事项明确如下：

一、对2022年部分衔接资金项目重新确定资产原值
整理出未根据结算价确定资产原值的2022年衔接资金项目资产5个，按结算价重新确定的资产原值为606.78万元。

（一）雁山镇罗安村委安门底至李家塘水渠建设工程是2022年项目，结算价为64.47万元，原确权的资产原值是按照2022年拨付资金61.52万元确权，现将该项目的资产原值按照结算价64.47万元重新进行资产确权；

（二）雁山镇罗安司马田村柑橘类种植基地内面沟至罗洪产业路硬化工程是2022年项目，结算价为107.79万元，原确权的资产原值是按照2021年拨付资金103.49万元确权，现将该项目的资产原值按照结算价107.79万元重新进行资产确权；

（三）柘木镇苏家白竹境东村草莓产业种植基地内文化室至十八里屯水渠工程是2022年项目，结算价为100.51万元，原确权的资产原值是按照2022年拨付资金91.8万元确权，现将该项目的资产原值按照结算价100.51万元重新进行资产确权；

（四）柘木镇苏家白竹境西村草莓产业种植基地内牛吃水塘桥头至老屋里道路硬化工程是2022年项目，结算价为75.74万元，原确权的资产原值是按照2022年拨付资金48.6万元确权，现将该项目的资产原值按照结算价75.74万元重新进行资产确权；

（五）雁山镇兴隆村污水治理项目是2022年项目，结算价为258.27万元，原确权的资产原值是按照2022年拨付资金235.88万元确权，现将该项目的资产原值按照结算价258.27万元重新进行资产确权。
（以上项目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
二、对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资产确权
整理出2023年衔接资金形成资产的项目75个，资产原值4753.046214万元（其中62个项目按结算价确定资产原值，13个项目因未出结算价按已拨付资金确定资产原值，待结算价出来后再重新按照结算价确定资产原值）。形成资产纳入确权的项目75个，其中公益性资产项目69个，资产原值3415.446514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2），经营性资产项目5个，资产原值963.87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3），到户类资产项目1个，资产原值373.7297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4）。
附表：1．雁山区2022年部分衔接资金项目重新确定资产原值明细汇总表

雁山区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公益性资产明细汇总表

雁山区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经营性资产明细汇总表

雁山区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到户类资产明细汇总表

	  主送：雁山镇、柘木镇、大埠乡、草坪回族乡，区委组织部、区民宗局、区发展改革局、区住建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城管局、区环境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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